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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县罗峪口镇人民政府

关于《罗峪口镇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

长 30 年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民委员会、各村民小组：

《罗峪口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试点工作

方案》经镇党委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

落实。

兴县罗峪口镇人民政府

2026 年 3 月 13 日

★



罗峪口镇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
再延长 30 年试点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

等法律政策要求，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充分保障

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积极稳妥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

延长三十年试点工作（以下简称“延包试点”），按照省、

市、县统一安排部署，结合罗峪口镇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坚持

家庭承包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长久不变”政策核心。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延包原则：不得将承包地打乱重分，确保绝

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二）坚持农民主体：发挥农民集体自主协商作用，把

选择权交给农民，不搞强迫命令。

（三）坚持稳慎推进：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妥善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做到“矛盾不出村、不出镇”

三、试点范围与基本情况

罗峪口镇位于兴县西南，东与孟家坪乡相连，东南和孟

家坪乡为邻，南与蔡家会镇交界，西南与圪达上乡相邻，西、

西北、北临黄河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相望。共有 10 个行

政村，51 个自然村。（51 个发包方），家庭承包耕地 40538.4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4%A1%E5%AE%B6%E4%BC%9A%E9%95%87/4718703?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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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家庭承包户 1597 个。我镇按照县里统一部署，已全面

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二轮土地承包

合同到期后，整体符合延包试点条件。

四、主要工作内容与实施步骤

（一）、成立专班（2025 年 8 月 15 日——8 月 31 日）

成立由镇党委书记、镇长任双组长，分管领导及各片片

长担任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业务骨干为成员的延包工

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政策指

导、业务培训、进度督办和矛盾纠纷调节处置等工作。

各村成立由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任组长，村委委员、

村民小组长、大学生村官和熟悉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承包情

况的工作认真、公平、公正的党员或做事村民任成员，依法

依规组成延包小组。

（二）、宣传培训（2025 年 9 月 1 日——9 月 30 日）：

发放《致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利用大喇叭、微信群、

横幅宣传政策。对镇、村干部围绕政策法规、工作内容、实

施网签程序进行业务培训，明确“五个不得”纪律（不得打

乱重分、不得强行收回、不得新增机动地等）根据我镇实际

情况书写。

（三）、摸底核实阶段（2025 年 10 月 9 日——2026 年 2

月 28 日）

各行政村、自然村以二轮承包合同为基础，确权登记颁

证成果为参照，逐户逐地块开展“六摸清”：



1、摸清二轮承包以来农户家庭人口变动及整户消亡情

况；

2、摸清全家进城落户及整户无地情况；

3、摸清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到户情况（错登、漏登、

未颁证）；

4、摸清机动地、开荒地、新增耕地等集体土地利用现

状；

5、摸清外嫁女、入赘婿等特殊群体权益情况；

6、摸清历史遗留矛盾纠纷。

（四）方案制定与公示（2026 年 3 月 1 日——3 月 10

日）

1、村级方案拟定： 各村根据摸底情况拟定延包方案，

重点明确特殊情形（如消亡户、全家进城落户、自然灾害损

毁、矛盾纠纷等）的处置办法。

2、民主表决： 方案需经村民小组户主会或村民代表会

议讨论，经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代表同意。涉及调整土地的，

需报镇政府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批准。

3、张榜公示： 延包方案及初步结果在村务公开栏公示

不少于 15 天，留存影像资料。

（五）指界确认（2026 年 4 月 1 日——4 月 30 日）

延包小组组织农户实地核实，四至相邻户共同指界，做

到地块清楚、边界明确、精准确认地类、面积、权属。

（六）审核公示（2026 年 5 月 1 日——6 月 30 日）



1、编制公示表：根据权属调查结果，以发包方为单位，

编制《土地承包信息公示表》（含家庭成员、地块位置、面

积）

2、审核公示：《土地承包信息公示表》经村工作小组

和镇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在村组范围内进行公示，公

示期不少于 15 天。

3、勘误修正：公示后，发包方和承包方对权属调查结

果提出异议的，应对相关问题进行核实、修正，并对修正后

的结果再次公示。

（七）合同签订与证书完善（2026 年 7 月 1 日-8 月 31

日）

公示无异议的，组织村民协助作业单位以村为单位，根

据调查和公示结果填制公示结果归户表，由发包方签字、法

人代表签字和承包方签字、摁手印确认。

各村、组按要求组织村民开展合同签订，对不在本村居

住的可实行网签。建立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信息与登记信息互

通共享机制，做好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与不动产登记有序衔接。

权证管理坚持“不变不换、有变就换”原则，对延包后无变

化的，原证书继续有效；涉及变更的，按程序换发或办理变

更登记。

（八）总结归档（2026 年 9 月 1 日——9 月 30 日）

1、档案整理：建立“一户一档”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

包括会议记录、公示照片、合同、清册等。



2、总结验收： 梳理工作经验和问题，形成总结报告，

申请上级验收。

五、重点问题的政策口径

1、关于“大稳定、小调整”： 原则上直接顺延。只有

因自然灾害严重损毁、且群众强烈要求并经批准的个别村组，

才可在个别农户间微调，但必须依法依规从严掌握，不得搞

大规模调整。

2、关于特殊群体（外嫁女、入赘婿）： 确保“两头不

空、两头不占”。原则上在现居住地登记，凭书面承诺放弃

另一方承包权。

3、关于整户消亡： 家庭成员全部死亡的，承包地由村

集体依法收回，另行发包。不得借机预留机动地。

4、关于进城落户农户： 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权作为进

城落户条件。鼓励自愿有偿转让或流转。

5、关于机动地管理： 机动地面积不得超过本集体经济

组织耕地总面积的 5%，且不得新增。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

实行“镇包村、村包组”的责任制，明确驻村干部具体

责任，确保任务到人、责任到岗。

（二）落实经费保障，严禁增加农民负担

镇财政安排专项工作经费，统筹保障测绘、资料印制、

误工补助等必要支出，严禁以任何名义向农户收费。

（三）健全调解体系，就地化解矛盾纠纷



建立镇调解委员会+村调解小组”两级调解体系，充分

发挥老党员、老干部的群众工作优势，坚持依法依规、就地

化解，将矛盾解决在基层。

（四）强化风险防范，维护社会稳定

各村要密切关注延包试点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扎

实做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依法采取协商、调解、仲裁、诉

讼等方式，及时稳妥化解试点中的矛盾纠纷，坚决防止发生

群体性事件。

（五）严格督导检查，严肃追责问责

将延包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对工作不力、敷衍塞责、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此件予以公开发布）

兴县罗峪口镇人民政府

2026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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